心理治疗师督导培训招生简章
接受案例督导是心理治疗师提高自身技能、提升治疗水平的关键过程，也是心理治疗师学习督导技能的最佳途径。为切实提高国内心理治疗师的临床实践能力和专业技术，促进治疗师个人成长，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系于2008年至2010年连续三年举办心理治疗师督导培训，学员们对于培训效果非常满意。2011年北大临床心理中心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系将继续举办该培训，时间为2010年7月12日至14日。
1． 督导师
白美正博士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临床心理学博士
Harvard University 博士后学位
Austen Riggs Center 精神分析训练
十八年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临床经验
十一年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督导经验
目前任职台湾精神分析学会教育委员(负责教学及督导工作)
同时主持个人精神分析工作室
洪炜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
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首届精神分析学组成员
中挪精神分析培训项目督导师学组成员

中国心理学会认证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
二十六年心理咨询与治疗临床经验
十四年精神分析治疗临床经验

十一年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督导经验

2． 培训内容：培训采用案例督导为主，辅以理论讲授的方式进行。
案例督导：
本次培训中，每天2/3的时间将用于学员案例督导，展示督导的真实过程。案例督导的顺序原则上按照学员报名顺序安排。每位学员可以提供1-2份治疗案例接受督导，具体要求包括：
1. 基本资料（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

2. 主诉问题（是什么问题促使病人寻求治疗）；

3. 病人是如何被转介过来的；

4. 病人简单的发展史（包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5. 治疗过程（包括治疗关系）；

6. 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所遭遇得困境；
7. 过程记录，最好有一到二次会谈的逐字稿；
理论内容
1、古典精神分析对心理病态的解释及其如何影响分析技巧的发展（白美正）
2、移情与反移情（白美正）
3、从古典精神分析到克莱恩学派客体关系理论（白美正）
4、忌妒与投射性认同（白美正）
5、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及角色的演变（洪炜）
3． 培训对象：参与者应具备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际临床经验。
4． 举办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2011年7月12日-7月14日，7月11日全天报到。
培训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5． 招生人数：20人，额满为止，以交纳预付款顺序确定。
6． 费用：2800元/人，安排住宿，食宿费用自理。
   2010-6-30前报名，优惠至2400元；
7． 咨询电话： 010-82802506，010-82805341
8． 报名方式：
请将报名表填写完整传真至010-82802506、010-82805108或发送到专用邮箱byxinlipeixun@163.com，（北医心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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